
立法会十七题：八一跳伞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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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七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甘乃威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为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跳伞队（八一跳伞队）来港

于本年七月一日在香港大球场（大球场）表演。然而，该表演不向公众开放，主

办该表演的团体（主办团体）只派发门票给其成员或会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会： 

 

（一）是否知悉，邀请八一跳伞队来港表演的个人或团体为何；特区政府有否协

助邀请；八一跳伞队来港是否得到特区政府的支持；主办团体是否透过特区政府

才成功邀请八一跳伞队来港； 

 

（二）主办团体有否就上述活动申请大球场的租金豁免；政府有否对该活动提供

资助；若有，为何该活动的门票只派发给有关机构的会员；若否，主办团体付出

的场租为多少；有否折扣优惠；若有，如何计算该优惠； 

 

（三）在甚么情况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会要求使用政府场地举办活

动的团体将一定比例的活动门票免费派发予公众； 

 

（四）上述本年七月一日在大球场举行的表演活动，为何只由康文署向主办团体

提供场地，而不由民政事务局统筹或主办该庆祝回归的活动； 

 

（五）当局根据甚么原则公平地处理众多团体同时在本年七月一日当天租用大球

场举行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申请；及 

 

（六）鉴于大球场为大型公众空间，而上述活动举办当日为香港回归十五周年的

纪念日，为何当局在此重大日子将公众资源租借予个别团体，令市民大众未能于

当天在大球场参与庆祝回归活动？ 

 

答复： 

 

主席： 

 

  就提问的六个部分，现回复如下： 



 

（一）今年七月一日在香港大球场（大球场）举办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活动的

主辨机构为「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这机构于二零零六年十月成立，是一非牟

利组织，现任执行主席为郑耀棠议员。「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的宗旨是筹办香

港各界节日庆祝典礼活动，促进社会各界参与，弘扬及提高国家民族意识，推动

建立和谐社会。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由１５个发起团体组成，包括香港中华总商会、香

港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中华出进口商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工会联合会、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九龙社团联会、新

界社团联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香港海南商会、香港广

西社团总会及家庭团聚联合会。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直接邀请八一跳伞队在今年七月一日来港表演，特

区政府并无协助邀请。为了配合是次表演，民航处设立了「禁飞区」以确保空中

交通安全。 

 

（二）根据现行租用大球场的收费政策，涉及门票收益的基本收费为每天１５万

元或总收入的２０％。至于由注册慈善团体或非牟利机构举办的小区或公益及非

牟利活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会收取该署为该活动付出的直接开支，

包括聘请清洁工人、护　员及带位员等费用，另加直接开支的１０％作行政费用。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是注册慈善机构，活动亦为非牟利性质，并没有门

票收益。大球场遂根据现行的收费政策向该团体收取约共２０万元的直接支出及

行政费用。主办团体并没有就上述活动申请豁免租用费。 

 

（三）就租用康文署场地举办免收入场费的活动而言，该署并没有在免费派发门

票给公众的安排上施加限制。 

 

（四）及（五）由于政府并没有计划于今年七月一日在大球场举办庆祝回归活动，

大球场因此可供团体租用举办活动。按既定做法，康文署在处理团体租用辖下场

地（包括大球场）的申请时，如接获超过一个团体申请在同一时段使用同一场地，

会与相关团体作出磋商，以协调他们的租场申请。由于康文署只接获「香港各界

庆典委员会」申请于七月一日租用大球场，因此只须按既定程序处理申请，无须

由民政事务局统筹。 

 

（六）根据「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申请于七月一日使用大球场举办庆祝香港回



归十五周年活动的资料，有关活动供接近四万名来自不同阶层的市民免费进场参

观。同日全港各区亦有不同团体举办各类型活动，让市民参与，共庆回归纪念。 

完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１日（星期三） 


